
2007年3月16日，吴英被逮捕。
2009年12月18日，吴英一审被判决死

刑。
2010年1月，吴英不服一审判决，提起

上诉。
2011年4月7日浙江省高院开始二审

吴英案，吴英所借资金究竟是用于正常的
经营活动，还是个人挥霍挪作他用，将成
为判决的关键。

2012年1月18日下午， 浙江省高院对
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一案进行二审判决，
裁定驳回吴英的上诉，维持对被告人吴英
的死刑判决，报送最高法复核。

2月6日， 新华社发文关注吴英死刑
案，围绕案件定罪、量刑、民间资本出路等
多个问题展开讨论。浙江金融法学会会长
李有星表示，“当民间金融正常运行时，相
关部门默许它存在；当出现问题时又严厉
制裁， 这个恶性循环到了该反思的时候
了。” ■综合新华社、中国经济周刊

“吴英死刑”引发
民间资本出路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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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审慎处理吴英案死刑复核
称该案犯罪数额巨大案情复杂 吴英被曝狱中写下数万字控诉信和检举材料

进入2月以来，新奥能源和中国
石化联合收购中国燃气一事被炒得
沸沸扬扬。 这边， 新奥能源信心满
满，主动出手；那边，中国燃气的态
度十分明确———不接受收购要约。
面对双方拉锯战，消费者隐忧：如果
并购成功， 民用天然气领域会不会
出现巨头？ 天然气价格会不会“涨
声”响起？

【缘起】 燃气大企掀起“并购战”
网友“CREDOOR”在题为《天然

气行业日趋垄断，燃气定价或步油价
后尘》的帖子中称，不久前新奥能源、
中国石化双双发布收购公告，向中国
燃气发起要约收购。新奥能源和中国
燃气作为目前国内两大重要的城市
燃气市场跨区域运营商，一旦并购完
成将形成民用燃气供应一家独大的
局面。而一旦终端燃气销售市场出现
这种情况，城市燃气运营商便有可能
联合提价。

网友“CREDOOR”表示：如果上
游巨头与下游企业强强联手的话，那
么天然气行业就会逐步与燃油行业
的市场结构同质。

虽然收购尚未尘埃落定，还需通
过商务部反垄断审查以及国家发改
委等部门的批准、备案、登记，但已引
发强烈震动。

【调查】 目前并购陷入僵局
记者调查发现，2011年12月13

日，新奥能源和中国石化发布收购公
告，拟以每股3.5港元的价格向中国燃
气发起要约收购， 涉及金额高达167
亿港元。

目前，这场收购战正处于僵持状
态。有观点认为，一旦收购成功，内地
燃气市场竞争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
新奥能源将拥有近80个地级以上城
市的专营权，约占全国市场的30%，一
跃成为国内城市燃气分销商的霸主。

2月13日， 接近中国燃气的相关
人士表示，中国燃气高层认为此次收
购是“敌意收购”。中国燃气拒绝对方
开出的收购报价，并委托澳大利亚麦
格理集团担任财务顾问抵制收购，这
意味着中国燃气完全不认可此次收
购。

【追问】 是否“垄断”？是否涨价？
中国燃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

人士说，一旦某地区燃气市场份额过
度集中，拥有该地区大部分市场份额
的运营商，可以操纵多个燃气公司提
高账面的生产成本，从而较为容易实
现提价。

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能源专
家韩晓平对此持不同观点，“即使收
购成功也算不上‘垄断’，国内天然气
企业还有中海油等央企。此外，燃气
价格由政府调控，收购中国燃气不会
影响国内燃气价格。”

新奥、中石化欲联手收购中国燃气
消费者隐忧：垄断完成，天然气价格“涨声”响起？

去年11月9日， 国家发展改革
委表示对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涉
嫌宽带接入领域的垄断进行调查，
这是自反垄断法2008年生效以来，
反垄断执法机构查处的第一件涉
及大型国有企业的反垄断案。

去年12月2日，中国电信、中国
联通同时发出声明称， 已向国家
发展改革委提交中止反垄断调查
的申请，并承认企业在互联互通及
价格上存在不合理行为，同时承诺
整改提速降费。

在目前的金融体制现状下，
非法集资肯定是重点打击的对
象。资料显示，金华市2009年集
资诈骗案有5件， 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案达34件。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
人孙军工14日介绍了吴英集
资诈骗案进展情况。 日前，最
高人民法院已经依法受理了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报送复
核死刑的被告人吴英集资诈
骗案。该案件作为发生在资金
流通领域的金融诈骗犯罪案
件，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案情
比较复杂。最高人民法院在依
法复核审理过程中将依照法
定程序，认真核实犯罪事实和
证据， 严格以事实为依据，以
法律为准绳，依法审慎处理好
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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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是原浙江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罪，2009年12月18日，金华市中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
人吴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随后，吴英不服一审
判决，提起上诉。今年1月18日，浙江省高院作出了对吴英的终审判决：裁定驳回
上诉，维持集资诈骗罪的死刑判决，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

在看守所里，吴英写了厚厚三
叠数万字的《上诉材料》、《检举材
料》和《控告信》，她在《检举材料》
中检举揭发了多名官员以求自保。

求生

判死

解读

专家认为，国内气价改革
可借鉴英美等国经验。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
美国开始取消天然气的井口价
格管制， 并逐步形成放开“两
头”（天然气井口价和终端配送
价）、管住“中间”（州际管道输
送费）的局面。目前美国大型天
然气生产商已达几十家， 较小
的天然气生产商高达几千家。

英美燃气收费
放“两头”管“中间”

案情回放

链接

反垄断调查发威
联通电信“服软”

去年11月， 新华社发文透视
中国炼油业之“怪现状”。报道称，
前三季度中石油、 中石化两大油
企净利润超过1600亿元， 但炼油
业务却巨亏646.39亿元。而在石化
双雄炼油巨亏同时， 许多地方炼
油企业却担心无油可炼，因为“只
要有油炼就会有盈利”。而据国家
发改委统计， 今年1至8月国内炼
油行业累计亏损仅18.4亿元。经
查， 系两石油巨头人为抬高原油
价格所致； 而从原油开始的人为
抬价，最终全部落在消费者头上。

■综合新华社、新闻晨报

石化双雄炼油巨亏
地方炼厂无油可炼 他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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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7日、8日吴英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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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最高法
或将会为吴英免死———这是流传
于司法界的一种看法。“但根据近
年统计， 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
程序改判的比例仅有3%左右。”
司法系统的一位官员提醒说。

在吴英之前，因集资诈骗被
判处死刑的不乏其人。 例如，
2009年浙江丽水的杜益敏案。

3
法学界大多认为，限制和减

少死刑，是目前中国死刑政策的
大方向。在此宏观环境下，判吴
英死刑并不十分妥当。

当二审维持死刑的判决出
来，引发了全国持续的、大规模
的讨论。1月25日， 大年初三，中
国律师界的泰斗张思之致函最
高人民法院一级大法官张军，呼
吁“吴案留人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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